
关于成立 2020-2021 学年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学督导组通知

为了加强对我院教学条件保障、教学秩序运行、教育教学质量、

教学管理等工作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指导，根据《安徽外国语学院

教学督导工作管理规程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安外院[2020]63 号文）

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经学院院务会研究决定，我院于 2020

年 9 月 2 日成立了院级 2020-2021 学年教学督导组。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长：梅笑冬

成员：王宏福、梅俊、王玉媛、栗瑞芳

院级教学督导作为我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通过随堂听课、试卷检查、论文检查以及其他各项专项检查等方式，

对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，改进教学质量，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

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特此通知。

艺术与传媒学院

2020 年 9 月 2 日


